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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医保康

当罚字
[2025]第5

号

康平县郝官屯镇卫

生院将不属于医疗
保障基金支付范围

的医药费用纳入医

疗保障基金结算案

康平县郝
官屯镇卫

生院

1221012341
0693612D

孟凡丽

该医院在2024年8月1

日期间，未严格按

照《药品目录》属

于限二级医疗机构
使用的注射用血塞

通（冻干）、刺五

加注射液为患者开

具该药品。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

反了《医疗保障基

金使用监督管理条

例》第十五条的规

定，依据《医疗保
障基金使用监督管

理条例》第三十八

条的规定，1.责令退

回医疗保障基金损

失1954.64元；2.罚款
2150.1元。

主动履

行；十五
日内缴纳

罚款

沈阳市医

疗保障局   
2025年9月

28日


